
6.艺术表现：积极参与艺术活动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对艺术作品的感受、想象与创造。
	材料
	歌曲《小海军》、《柳树姑娘》、《我和星星打电话》、《老师再见了》、《为什么》伴奏及图标（如《柳树姑娘》可以是“有笑脸的柳树”），柳条、电话机、纱巾、节奏乐器等。

	测试程序
	1.演奏（或播放）歌曲。
2.幼儿自由选择，分组练习、表演。

	测试过程
	测试员提问
	测试员需要做的事

	
	1． 欣赏回忆歌曲。

听，还记得我们学过的这些歌曲吗，它们的歌名叫什么？（《小海军》、“、《柳树姑娘》、《我和星星打电话》、《老师再见了》、《为什么》）
在这些歌曲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首，请你坐到相应的位置上（有歌曲图标）。
2. 自主理解表达。

请跟你一组的好朋友（或老师）说说，你为什么最喜欢这首歌曲？
3．自选自编自练。

一会就请你们轮流来边唱边表演自己最喜欢的这首歌曲。你可以先和小朋友商量一下（或自己想一想），打算怎么样表演，如果需要道具的话，可以到道具区去拿，然后简单装扮一下。
4．分组轮流表演。
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演出开始啦。
	此测试可5～8名幼儿同时进行

1.钢琴演奏（或播放）5首歌曲
的前奏（或开始部分）。倾听幼儿回答。
根据幼儿的选择将其分成1-5个小区域。

2.观察、倾听幼儿间的相互交流和对歌曲理解的表达。
3.提供一些道具，供幼儿自由选择。观察幼儿自编自练的情况。
4．播放音乐伴奏带，观察幼儿的表演情况。

	评分标准
	1．以积极的情绪参与音乐活动得0.5分；能根据音乐前奏准确分辨出歌曲名称分别得0.5～1.5。
2.耐心倾听同伴的表达，大胆说出喜欢的理由得1分；能从歌词、旋律、音乐性质等方面表达自己的想法得0.5～1.5分。
3．能积极协商，参与小组（或个人）的排练得0.5分；能大胆创编，并为演出选择服饰、道具得1分；排练时能进行模拟演唱得1分；能相互协商，创编简单的律动或舞蹈动作配合歌曲的演唱得1～2分。

4．有一定的角色意识，能独立或和他人一起完整地表现歌曲得1分；演唱时节奏和音调基本准确得1分；动作、情绪与歌曲风格基本吻合得2分；表演中能与同伴配合，发挥想象，利用服饰与道具进行表演得2分。
	□0   □0.5  □1  □1.5  □2   
□0   □1   □1.5  □2  □2.5
□0  □0.5  □1  □1.5  □2   □2.5 □3  □3.5  □4  □4.5
□0    □1    □2   □3   □4
□5    □6
总分（最高分15分）：

	领域
	艺术（音乐）、社会    


